
澎湖縣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

總說明
   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二十條規定:直轄市、

縣(市)主管機關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五條第三

項規定，審酌轄內物價指數及當地區家庭可支配所得，依托育服務

收

托方式，分區訂定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，並定期公告。爰擬

具

「澎湖縣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」(以下稱本基準)，其

重

點如下:

1、 本基準訂定之目的及依據(第一點)。

2、 訂定本縣收費項目及基準(第二點)。

3、 訂定本縣退費項目及基準(第三點)。


